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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10年系所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鑑結果報告 

受評單位： 法律學系 

項目 說明 

實地訪評

評鑑結果 

學士學位：通過。 

碩士學位：通過。 

博士學位：通過。 

個別項目 

評定結果 

說明：依據評鑑項目，分別給予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通過」、「待改進」、

「未通過」之評鑑認可結果，以下僅臚列各學位「待改進」效標，餘均為「通過」。 
 
3-7 提供空間利用與設備支援，滿足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需求的情形，其管理維護

機制。（學士、碩士、博士） 

評鑑委員

待改善及

建議事項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經營及系所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1. 相對於其他法律系所，成大法律系無論是學士班或碩、博士班，均以科際整合為

教學及研究為特色與目標。法律系自建系後，在課程設計上及具體教學實施上，

均符合法律系教學之要求，成效有目共睹。但是，法學基本養成及研究所教育取

向並不完全相同，大學部仍應以基礎法學知識的灌輸及法律問題解決基本能力的

培養為必要，科際整合方面的強調，似乎應更關注在研究所方面。法律系必修課

程學分數比例減少未必能減輕學生負擔。法學基礎課程之設計及執行仍有調整空

間。 

2. 相較於其他法律院系所，法律系開設的科際整合課程甚多，的確也符合教育目標

之設計。但科際整合涉及的領域甚多，在師資的引進及課程的設計與安排上，稍

微零散。 

3. 以國內、國外一般法學教育研究機構應有的組織規模而言，目前專任教師人數 23

人，尚不足以因應法學領域內多元多樣次領域在教學與研究上的需求。專任教師

人數確有必要再提高，才能創造有利條件，落實該系法學教育目標，發展成為南

台灣最優質的法學教育學府。 

4. 以目前法學領域內分支次領域的多樣龐雜，以及法學教育所需求的專業基礎與科

際整合，該系確實可以發展成為南台灣首屈一指的法學教育學府。惟仍應努力充

實其條件，例如：專任教師人數有必要再提高；教學、研究、自習、討論或聯誼、

辦公等空間有需要再擴充；圖書資源及經費有必要再充實；行政人員編制有必要

再強化（93學年度起至今，維持 2位專任行政人員不變）。 

（二） 建議事項 

1. 在法學基礎教育方面，除充實師資，避免大班教學外，法律實務核心科目教學助

理全面導入並強化，不僅對法律系新生，對碩士班學生也能收教學相長之效。此

外，為使基礎教育有效率，不妨再檢討必修課目，試圖調整課程內容，如最基本

的民、刑、公法，不妨考慮開設基礎課程。再者，法律系必修科目學分數的刪減，

未必真能減少學生的負擔，建議再檢視必修學分配置及必修與選修學分數的比

例。 

2. 科際整合無所不包，若有學程設計，如醫療與法律、工程法律、企業金融法律學

群等，讓學生有選擇機會，修習學程必修科目或滿足一定學分數，學生取得學群

結業資格。此不僅可增加法律系學生選修意願，也能引誘相關學系學生修習。 

3. 加強開授跨領域科際整合課程，鼓勵教師從事跨領域科際整合研究，培養學生宏

觀的問題解決能力，是該系重點特色。其目標設定，固然值得肯定。其實施成效，

業已初具規模。但「跨領域科際整合」本身，可能有其限制，如何落實發展，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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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期總體策略，並定期檢討調整方向。鑑於法學以外其他學科領域非常複雜多

樣，所謂「跨領域」，可以整合的領域，多如牛毛，不以目前該系教學與研究活動

中呈現的醫療、工程、心理、社會、經濟、哲學、宗教等為限。如何選擇領域、

如何進行整合？均是重要課題。而「整合目的何在」？亦是重要課題。是為「配

合教師個人的專長領域或研究興趣」？或「配合校內或院內其他系所的教學或研

究需要」？或「落實該系法學教育目標、培養學生核心能力」？或如何「兼而有

之」？宜有明確定位，避免逸脫法學教育核心，忽略法學基礎理論研究。以課程

規劃設計為例，建議課程委員會在規劃設計跨領域科際整合課程時，應有意識、

有目的進行總體盤整，考量校內其他學系既有可以整合的學科領域及配合條件，

以及該系既有課程開授狀況及教學成效，不過度偏重開授教師個人的專長領域或

研究興趣，而能兼顧學生未來職涯需求與法學教育目標。 

4. 因經費限制所導致的教學助理不足、圖書經費有限、演講活動或研討會籌辦不易、

國際學術交流不足等問題，除增加募款、獎助學金、開授學分班等措施因應外，

可考慮以增加教師執行研究計畫經費，支援經費不足問題。該系教師執行研究計

畫件數，106-108學年度間，分別有 10、12、13件，計畫總經費不低，以目前全

體專任教師 23人而言，成效尚稱良好。但如能進一步提高教師執行研究計畫（包

括整合型計畫）的件數與金額，以研究計畫經費增聘教學、研究或行政助理、購

買充實圖書資料、舉辦學術活動等，除有助於提升教師研究能量之外，亦多少有

助於解決經費不足問題。 

5. 畢業生通過法律專業證照考試的人次，是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指標，也是學

生個人職涯發展的關鍵契機。學生在學期間，偏重準備法律專業證照考試，應予

鼓勵協助，不宜苛責。 

6. 有關教師的自我學術訓練、研究成果展現及學術經驗傳承，編輯發行一本具有學

術性的法學專業期刊，是主要平台，也是該系總體研究表現的重要指標。建議該

系教學研究成員充分討論，思考是否團結合作、群策群力，繼續提升該系編輯發

行的「成大法學」學術品質，使之成為 TSSCI收錄期刊（第 1級或第 2級期刊），

展現該系南台灣法學研究重鎮的地位！ 

項目二：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其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1. 教師研究成果發表在 TSSCI的數量，及科技部整合型計畫，可以再努力增加。 

2. 針對法律系學生所開的選修課，似乎在法律專業學習上仍有所不足。 

（二） 建議事項 

1. 宜設法增加教師投稿 TSSCI論文的誘因，並協助教師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 

2. 針對法律系學生所開的選修課，要加強法律專業的學習，就此應增加開課數量。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1. 有限的空間，導致學生在校上課、課後自習、課業輔導、讀書會運作、聯誼交流

等問題，應予重視，設法改善。研究生座位過少，教室桌椅設備未完全符合法律

系學生上課需求，有必要向學校爭取擴充空間及優化教室設備。 

2. 因經費限制所導致的教學助理不足、圖書經費有限，因此有必要擴充圖書資源及

充實經費。 

（二） 建議事項 

1. 建議定期檢討必修及選修課程，以因應國家考試之考試科目及考試制度之變革，

符合學生修課需求。 

2. 該系學生通過公職與證照考試（律師、司法官考試）人次，106學年度為 47人次，

107 學年度為 31 人次，108 學年度為 24 人次，有逐年遞減現象，宜持續關注趨

勢，檢討可能原因，尋求改善方案。 

3. 向學校爭取經費（例如深耕計畫經費），擴充課程輔導及課程助理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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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增加圖書資源及閱覽空間，便利學生進行有效率學習。 

項目四：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1. 該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未將行政主管系主任納入當然委員名單內，以致課程規劃

未能與行政資源有效整合，不易於統合資源管理。 

2. 該系除校訂 28必修學分外，該系必修課程 48學分，以國家考試為導向，固然相

當務實，然因欠缺法理學或法學方法論等基礎法學必修課程，勢必影響培養人文

素養與哲學宏觀思維人才之目標。 

3. 該系尚未成立部門法專長領域之研究中心，不容易發揮整合教師研究資源的研究

成果。 

4. 該系使用之場所空間有限，以致學生自修空間稍嫌不足，研究所多數研究生無法

分配使用專屬研究桌位，以致學習環境受到影響。 

5. 該系網路資源使用容量管制過嚴，以月旦法學知識庫為例，每次只容許三個名額

上網蒐集資料，導致學生使用網路資源時耗費過多等待時間。 

6. 該系行政幕僚人力只配置二個人，需要服務全系行政業務，呈現人力資源不足之

情況。 

（二） 建議事項 

1. 該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建議將行政主管系主任納入當然委員名單，並考慮由其擔

任委員會主席，以使課程規劃能與行政資源有效整合。 

2. 該系必修課程學分，建議增加法理學或法學方法論等基礎法學必修課程，以培養

人文素養與哲學宏觀思維人才。 

3. 建議該系成立部門法專長領域之研究中心，或在本校層級成立跨領域研究中心，

以發揮整合教師研究資源的研究成果。 

4. 建議該系向校方爭取擴充使用之場所空間，以保障學生自修空間，並使研究所研

究生可以分配使用專屬研究桌位，以提升學習效果。 

5. 該系網路資源使用容量建議適度擴充，以使學生有效使用網路資源。 

6. 建議向校方爭取擴張該系行政幕僚人力。 

 


